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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云府行复〔2024〕472号

申请人：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王某玉。

申请人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4年 2月 6日作出的编号：〔2024〕

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

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一、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4年 2月 6日作出的编号〔2024〕

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作出周某军受到的事故不属于工伤的

认定决定。

申请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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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事实不等同于客观事实，虽然申请人不服人民法院

认定的法律事实，但事已至此，所以暂且不论人民法院认定周某

军与申请人构成劳动关系的合理性。现申请人衷心盼请贵单位严

格甄别周某军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构成工伤。

二、周某军系自愿、自费参加东莞市某酒店的培训会议，参

会不具备强制性。且该会议系申请人提供给代理商的福利待遇，

不是基于劳动关系开展的会议。

三、周某军的死亡不属于由于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系

其自身疾病导致，属于意外事件。

四、王某玉应受到《死亡补偿协议》约束，李某丽与其纠纷

已得到解决，王某玉不具备正当理由提起本次工伤认定。

五、因工伤认定具有时效性。申请人无法确定王某玉申请工

伤认定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其是否在周某军发生事故一年内提

出，是否超出认定时效，被申请人就作出了该《认定工伤决定书》，

实则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周某军收到的事故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中的任一情形，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存在诸多错

误及程序违法行为。恳请贵单位复议审查，撤销该《认定工伤决

定书》，不予认定周某军受到的事故构成工伤。

被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2024〕XX号”《认定工伤

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

第三人王某玉（周某军之妻）于 2021年 8月 2日提交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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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基本资料、授权委托书、120出车单、病历、居民死亡医学

证明（推断）书、情况说明等材料，以《工伤认定申请表》的书

面形式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被申请人于同日出具《工伤认

定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告知第三人补充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及

在场工友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2月 4日收

到上述材料，于 2023年 12月 18日依法受理后并立即展开调查，

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4日向被申请

人提交工伤认定举证复函等材料作举证回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月 31日依法对第三人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综合相

关材料及调查的事实，被申请人查明：

1.申请人系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合法企业，法定

代表人：李某，具备合法的劳动用工资格。

2.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18日受理周某军的工伤认定申

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2021年 7月 14日 16:40

左右，周某军在东莞某酒店参加单位组织的培训期间，突然晕倒

在地。于同年 7 月 15 日 17:25 经某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

亡原因：呼吸心跳骤停。周某军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被申

请人于 2024年 2月 6日依法作出“编号：（2024）XX号”《认

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周某军此次受伤视同为工伤。

3.被申请人已于 2024年 2月 7日将“编号：〔2024〕XX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2024年 2月 6日将“编号：

〔2024〕XX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通过 EMS 邮政专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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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出给第三人，该件于 2024年 2月 9日退回。被申请人再次于

2024年 2月 23日将“编号：〔2024〕XX号”《认定工伤决定

书》直接送达给第三人代理人。

故此，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2024〕XX号”《认定工

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二、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

申请人表示：不认可周某军系申请人的员工；周某军系自愿

参加东莞市某酒店的培训会议，会议不具有强制性；周某军的死

亡系其自身疾病导致；王某玉应受到《死亡补偿协议》约束，不

得提起工伤认定；无法确认王某玉提出的工伤认定是否超过了时

效。故此，周某军受到的事故不构成工伤，应撤销“编号：〔2024〕

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第一，根据（2023）粤 01民终 XX 号民事判决书，周某军

与申请人在 2021年 4月 19日至 2021年 7月 15日期间存在劳动

关系。

第二，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法释〔2014〕9号）第四条第二项：“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职工参加

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

到伤害的；”一方面，微信群聊“XXX”显示公司管理人员（微

信名：冯某霖、某黄某珈）于 2021年 7月 9日宣布 2021年 7月

13日、14日公司于东莞举行内训会，提醒各位公司成员准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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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规定着装要求、迟到需罚款等，可见该内训会是用人单位组

织的活动，可视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延伸。另一方面，与“自

然堂谢云香”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周某军于突发疾病前正在与

客户通话，属于其工作岗位内容。故，周某军属于在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

第三，120出车单显示收单时间为 2021年 7月 14日 16:51，

某人民医院住院诊断证明书显示周某军的死亡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5日 17:25，未超 48小时。

第四，职工有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王某玉与案外

人李某丽签订的《死亡补偿协议》，不影响其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亦不阻却被申请人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第五，第三人于 2021年 8月 2日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未超

过《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一年时效。2021

年 9月 3日，第三人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

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周某军与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仲裁

裁决书出具后，申请人先后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一审、二审，二审文书于 2023年 11月 14日发

生效力，第三人代理人于 2023年 12月 4日向被申请人提交相关

文书，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2月 18日依法受理，程序合法。

据此，被申请人认为：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

第一项之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本案中，2021年 7月 14日 16:40左右，周某军在东莞某酒店参

加单位组织的培训期间，突然晕倒在地。于同年 7月 15日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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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某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呼吸心跳骤停。周某军

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上述《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或

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因此，申请人的复议主

张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在处理此次工伤认定的申请过程中适用

法规正确、符合管理权限、程序合法。恳请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

的申请。

第三人称：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

1.劳动仲裁委与两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已明确具有劳动关系。

2.周某军按照公司领导要求按时参加内训会，在参会过程中

晕倒送院治疗，并在一天后死亡，具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

律正确。

1.《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的程序合法。被申请人自收到第

三人王某玉的申请之日起，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调查、取证，过程

严谨，且在法定期限内做出的《决定书》，程序合法。

2.《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如上所述，周某军在

7月 14日参加公司内训会时晕倒、在 7月 15日抢救无效而死亡

的情况，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以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职

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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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区人社局认定为工伤，适用法律正确。

三、《死亡补偿协议》与本案无关，与认定周某军的死亡为

工伤的程序并不矛盾。

周某军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已经得到法院的最终确认，申请

人在工伤认定的行政复议阶段再来提交该协议，没有任何实际意

义，证明不了任何内容，反而再次显露出其意图逃避责任的恶劣

目的。况且，申请人在劳动仲裁、法院诉讼阶段都有提交该协议，

拟试图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无论是劳动仲裁委还是法

院，都全部不予认可。对周某军与第三人来说，李某丽就是申请

人的公司领导，是代表公司与其进行协商谈判；在此种情形下，

退一步讲，即使第三人认为周某军是李某丽销售团队的成员，也

与周某军属于申请人员工这一事实并不矛盾。而且，当时，申请

人刚逢丈夫去世、沉浸在悲痛中，对工伤补偿的相关法律法规、

工伤赔偿的法定标准并不知情，而《死亡补偿协议》中所约定的

数额与实际应得数额差距明显过大，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等

情形，该协议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等人的权益，不存在法律效力。

故，申请人认为纠纷已得到解决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为〔2024〕XX号的《认定

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

府予以维持。

本府查明：

申请人是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法定代表人

李某。第三人为周某军配偶，亦为申请人公司员工。经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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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申请人与周某军于 2021年 4月 19日至 2021

年 7月 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2021年 7月 14日 16时 40分左右，周某军在东莞某酒店参

加申请人组织的培训会上突然晕倒，当日下午被送往某人民医院

救治。7月 15日 17时 25分，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

呼吸心跳骤停。

2021 年 8 月 2 日，第三人以《工伤认定申请表》的书面形

式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同时提交了《个人工伤认定登记表》

《工伤认定申请报告》。被申请人于同日作出编号：诉（2021）

XX号《工伤认定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告知第三人收到本通

知之日起 15日内向被申请人补正。

2023年 12月 18 日，被申请人作出编号：XXX《工伤认定

申请受理决定书》，告知第三人对其工伤认定申请依法予以受理，

并于 2023年 12月 27日邮寄送达第三人代理人。

同日，被申请人作出自编：诉（2021）XXX《工伤认定举

证通知书》并邮寄给申请人，通知申请人对上述工伤认定申请提

出举证，并于 2023年 12月 21日邮寄送达申请人。

2024年 1月 4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答复意见书》，

申请人不认可周某军系申请人的员工；周某军系自愿参加东莞市

某酒店的培训会议，会议不具有强制性；周某军的死亡系其自身

疾病导致；王某玉应受到《死亡补偿协议》约束，不得提起工伤

认定；无法确认王某玉提出的工伤认定是否超过了时效。故此，

周某军受到的事故不构成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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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月 31日，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

了《调查笔录》（家属笔录），主要内容为：第三人王某玉亦为

申请人公司销售员，与周某军为夫妻关系，周某军大约于 2021

年 4月 19日入职申请人公司，岗位是业务员，工作地点不定，

基本在佛山市内，工作内容是代表申请人与美容院、养生馆等场

所谈合作；周某军工资由申请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但不清

楚是公司账户还是其他账户；周某军一般于早上 8点 20分在公

司微信群开早会，无固定下班时间，晚上 9点半也要开线上会议，

周日一般不开会，也不安排工作；工作期间不需要考勤，只需要

在工作群里发完成工作的照片；周某军在微信工作群提前收到申

请人领导发布的 2021 年 7 月 13 日、14 日的内训会的信息并报

名，周某军于 2021年 7月 13日早上出发前往东莞某酒店，2021

年 7月 13日、14日的内训会时间安排大概在早上 9点开始到下

午 1点多结束，下午大概 2点开始到 6点多结束，内训会大概是

培训员工技能等与工作有关的培训，一般全员参加，无需支付费

用，但食宿自费；第三人听周某军的同事说，当时周某军在会议

室外与佛山禅城某美容院的老板娘进行通话，后面听周某军的另

一个同事说，他后来联系了该美容院老板娘，老板娘惊讶表示周

某军说话说到一半就没声音了；周某军倒下后第三人跟着救护车

一起去了医院；申请人垫付了医药费，和第三人签协议，支付了

周某军一年的工资作为补偿；事发时所在的酒店监控录像拍到了

周某军倒下的场景，但酒店未提供监控录像；周某军偶有肠胃或

颈椎不适，但无基础疾病，身体情况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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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月 6日，被申请人作出编号：〔2024〕XX号《认

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为：2023 年 12月 18 日受理王某玉

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2021

年 7 月 14 日 16:40 左右，周某军在东莞某酒店参加单位组织的

培训期间，突然晕倒在地。于同年 7 月 15 日 17:25 经某人民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呼吸心跳骤停。周某军受到的事故

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

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视同为工伤。被申请人已于 2024年 2月

6日将《认定工伤决定书》邮寄送达申请人、第三人，邮寄第三

人的快件于 2024 年 2 月 9 日被退回，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2 月

23日将《认定工伤决定书》直接送达给第三人代理人。

另查明，申请人公司员工李某丽与第三人于 2021年 7月 16

日签署《死亡补偿协议》，约定由李某丽向第三人一次性补偿抢

救费、丧葬费、供养亲属生活费等费用共计 270000元。

再查明，第三人于 2021年 9月 3日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 2021年 12月 23日作

出穗云劳人仲案〔2021〕XX号《仲裁裁决书》，确认周某军与

申请人于 2021年 4月 19日至 2021年 7月 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

系。申请人不服该裁决书遂诉至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广州市

白云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7 月 4 日作出（2022）粤 0111 民初

XX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周某军与申请人于 2021年 4月 19

日至 2021年 7月 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后申请人不服该判决

遂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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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3 日作出（2023）粤 01 民终 XX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裁判文书已于 2023年 11月 14日发

生法律效力。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2024〕XX号《认定工

伤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府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

作。”本案中，被申请人作为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具有工伤认定的职权。

《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

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第十一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但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

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用人

单位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该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工会组织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

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参加工

伤保险所在地市、县（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向用人单位生产经营所在地市、县（区）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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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

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工伤认定申请表》

《个人工伤认定登记表》、病历、薪资表、聊天记录、《调查笔

录》等证据证实，周某军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四

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属于《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且并无证据证实

周某军存在《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认定为

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此，被申请人作出编号：〔2024〕

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

正确。

关于申请人认为超过工伤认定时效、已与第三人签署补偿协

议不得申请工伤认定的意见。本府认为，事故发生时间为 2021

年 7月 14日，第三人于 2021年 8月 2日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

定，未违反《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被

申请人有权依法受理并作出是否认定工伤决定，申请人主张无事

实和法律依据，本府不予采纳。

关于申请人认为周某军不属于其公司员工，且周某军的死亡

不属于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属于意外事件的意见。本府认为，

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不

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但申请人未能举证证

实周某军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情形，另外，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裁

判文书显示，申请人与周某军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2021 年 7

月 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对于申请人提出的上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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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不予采纳。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

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 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

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

位……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

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本案中，第三人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于同

日作出编号：诉（2021）XX号《工伤认定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要求第三人提交劳动关系证明材料，第三人于 2023年 12月 4日

提交补充材料后，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2月 18日受理第三人提

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 2024年 2月 6日作出编号：〔2024〕

XX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于 2024 年 2 月 7 日邮寄送达申请

人，于 2024年 2月 23日直接送达给第三人代理人，程序符合上

述规定。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维

持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4年 2月

6日作出的编号：〔2024〕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

定书》之日起 15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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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告：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